
項次 捐贈者(單位/個人) 捐贈金額(元) 捐贈項目及用途

1 遠景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60,000 捐資興學

3 王永安 10,000
收捐資興學捐贈款(太武盃棒球

交通費用)

4 聖地慈惠堂 50,000 捐資興學
5 財團法人佛祖關聖德發慈善事業基 100,000 捐資興學
6 花蓮縣城隍廟管理委員會 100,000 捐資興學
7 唐立翰 100,000 捐資興學
8 立順瀝青有限公司 100,000 捐資興學
9 花蓮金虎爺會 50,000 捐資興學
10 香又香餐盒食品有限公司 30,000 捐資興學
11 花蓮中區扶輪社 100,000 捐資興學
12 周勇佑 100,000 捐資興學
13 東陽獅子會 40,000 捐資興學
14 林祥富 5,000 捐資興學
15 花蓮永津國際 3,000 捐資興學
16 楊鴻慶 10,000 捐資興學
17 林楊秀惠 10,000 捐資興學
18 林楊秀惠 10,000 捐資興學
19 黃滋華 30,000 捐資興學
20 謝承澐 10,000 捐資興學
21 林智偉 3,000 捐資興學
22 歐邑居家生活館 11,111 捐資興學
23 劉秀榮 2,000 捐資興學
24 陳裕鋐 3,000 捐資興學
25 王鈞 10,000 捐資興學
26 王鈞 4,000 捐資興學
27 遠東房屋有限公司 2,000 捐資興學
28 信美石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捐資興學
29 林智偉 2,000 捐資興學
30 德力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捐資興學
31 黃明隆 10,000 捐資興學
32 徐瑞鈺 2,000 捐資興學
33 苡以有限公司 40,000 捐資興學
34 范淑貞 2,000 捐資興學
35 善心人士1 5,000 捐資興學
36 善心人士2 2,000 捐資興學
37 善心人士3 4,600 捐資興學
38 善心人士4 3,000 捐資興學
39 善心人士5 1,000 捐資興學

40
善心人士6

/永力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 捐資興學

41 善心人士7 20,000 捐資興學

花蓮縣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114學年度接受外界捐資興學獎勵名冊調查表

◎ 填報學校：花蓮縣花蓮市中原國民小學

◎ 受捐資時間：114學年度(自114年7月1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止)

◎ 依據「花蓮縣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捐資興學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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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捐贈者(單位/個人) 捐贈金額(元) 捐贈項目及用途

42 善心人士8/林瑞雲 5,000 捐資興學
43 善心人士9 1,000 捐資興學

44
財團法人頂新和德文教基金會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4,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備註:回收棒球約300顆

&萬丹保久乳100箱
45 花蓮美崙福德廟 10,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46 柏蒼企業社蘇柏蒼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47 皇翊建設有限公司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48 林秀慧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49 黃鈺文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0 林金花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1 林吟芳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2 鄭秀麗/蕭秀麗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3 李陳輝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4 劉美雲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5 游象家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6 劉芝廷 5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7 楊宗諺 5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8 劉秉睿 5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59 詹皓媛 5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60 黃淑文 5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61 董信美/董信妹 5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62 藍奕翎/藍奕翗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63 藍宸佑/藍宸佑 1,000 捐資興學E00015(棒球隊專用)
64 香又香餐盒食品有限公司 5,000 114年21週年校慶園遊會活動捐贈款

65 花蓮第二信用合作社 5,000 114年21週年校慶園遊會活動捐贈款

66 邱嬿妤 300,000 E00037學生扶助專案

承辦人： 校長：

◎ 填表注意事項：

1. 若該學年度學校接受捐贈之單位及個人數量多者，請自行增列表格填寫。

2. 同一單位及個人該學年度捐贈金額可以累加填報。

4. 捐資者若為民間企業或組織單位，性別、服務單位及職稱等欄位可免填。

6. 紙本請學校承辦人核章後自行留存備查。

5. 外界捐資興學：凡為民間企業或個人給予學校款項或物資（折合市價計），以協助

    學校活動或學生個人之事實。

3. 各校填表時，不論金額大小，應全數填列，以顯現學校於自114年7月1日起至

    114年12月31日止受捐資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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